華梵大學表現傑出教學助理（TA）獎勵辦法
修訂日期:2009/05/08
為表揚本校學生擔任教學助理(TA)工作所展現之服務精神與服務價值，特提供此項獎勵以鼓勵表現傑出之教學助理（TA），獲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另頒獎狀乙紙以茲嘉勉。
一、申請對象、資料
本學期獲聘擔任教學助理(TA)者，得備齊下列資料提出申請，申請資料請依照以下順序裝訂成冊(含封面設計及目錄)，送交各教學單位進行初審：
◎基本資料

1.□ TA研習卡（影本）

2.□ 申請書

3.□ 教師推薦函（請教師填具後，密封送教學單位，單位獨立彙整後送學資中心）
4.□ 每月工作記錄表

5.□ TA自我評量表

6.□ 教學助理(TA)考核表(教師、助教或計畫助理填)

7.□ 從事課後輔導之一級TA(輔導員)請附學生意見回饋表（抽印五份）
◎輔助資料
1.□ 相關成果產出(教學檔案、Moodle、個人BLOG等其他助審資料)

2.□ 樂學城邦心得分享文章(包含培訓、學習、工作等心得，並請列出篇數與內容)

3.□ TA聯誼會活動參與、活動舉辦等

4.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二、審查流程
	流程
	
	申請期間
	說明

	TA整理

申請資料
	
	5/15(五)—公告

6/3(三)—申請資料送交課程所屬單位
	1.各教學助理備齊申請資料送交課程所屬之教學單位。

2.封面可至樂學城邦下載或自行設計。獲獎名單出爐後，學資中心將設計裝訂得獎者資料，永久保存，以為典範。

	

	
	
	

	各教學單位
收件、初審
	
	6/4(四)
～6/11(四)
	1.請各教學單位確認申請資料無誤並進行內部篩選。
2.各單位可自行決定初審標準及方式，但無研習卡、無教師推薦函、工作紀錄表未正常繳交者請優先淘汰。
3.各TA教師推薦函請單獨彙整送學資



	
	
	
	

	學資中心
彙整資料
籌備審查會議
	
	6/12(四)—各單位初審後送楊秋滿小姐彙整
	1.匯整各教學單位初審後申請案。

2.調集申請者相關數據、製作評分表。

	

	
	
	

	TA輔導小組

審查、決定名單
	
	6/16(二)—審查
6/22(一)—頒獎
	召開審查會議討論評分標準，遴選傑出TA5名與優良TA15名。


三、評分項目
◎必要項目: 研習卡、教師推薦函、工作紀錄表繳交紀錄
◎基本項目: (70%)
1.TA參與培訓狀況(累積) (20%)
2.TA對課程的具體貢獻(於申請書中呈現) (25%)
3.教師評分(推薦函) (15%)
4.工作紀錄詳實 (10%)

◎加分項目: (30%)
1.相關成果產出(教學檔案、Moodle使用、個人BLOG等其他助審資料)

2.樂學城邦心得分享文章(包含培訓心得、學習心得、工作心得等)，以篇數與內容給分。
3.TA聯誼會活動參與、活動舉辦等

4.其他優良表現(於申請書中自行說明、舉證)
四、獎項與獎金(未達標準得從缺)

1.傑出TA 五名，每名頒發新台幣 6,000 元獎金、獎狀乙紙。
2.優良TA 十五名，每名頒發新台幣 3,000 元獎金、獎狀乙紙。
3.各學院保障名額: 優良TA 一名
五、其他相關說明

1.獎勵名額及金額以TA培訓發展計畫之預算為考量，實際執行過程中，如有增減需要，得由審查會議決議後調整。

2.學資中心委請TA輔導小組召開表現傑出TA審查會議，決定獲獎名單。
3.評分標準與配分比重得於表現傑出TA審查會議中由TA輔導小組討論後調整。 

4.每學年上學期表現傑出TA獎勵金及「受訓證書」，訂於第二學期初之第一場教學助理（TA）培訓課程時公開頒發。下學期獎金則於該學期期末頒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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